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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序号
	单位/部门
	反馈意见
	采纳意见

	1
	东莞市水务环境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
	针对《办法》第十二条“水质检测”提及的“再生水运营单位应当建立水质检测和水质管理制度，根据再生水用途，按照国家标准对水质进行定期检测……”，由于目前部分再生水用户日用水量较少，且较多的检测项目非污水处理厂日常检测项目，若按国家标准中规定的检测频率和检测项目定期检测，将大大增加再生水项目运营成本。综上，建议修改为“再生水运营单位应当建立水质检测和水质管理制度，根据再生水用途，按照国家标准的检测方法对相应水质指标进行定期检测……”。
	采纳。因原文条款有作删减，条目往前调整，原第十二条修改为第十一条。

	2
	玖龙纸业（东莞）有限公司
	一、第六条【建设管理】以下新建、改建、扩建建设项目，建设单位应当根据工程建设内容配套建设再生水利用设施。
（一）新建、改（扩）建的城镇污水处理厂；
（二）单体建筑面积超过二万平方米的新建公共建筑；
（三）火力发电、制浆造纸、印染纺织等高耗水项目；
（四）其他应当配套建设再生水利用设施的项目。
建议：第（三）点改为“火力发电、印染纺织等高耗水项目”，删除制浆造纸。
理由：制浆造纸工艺在设计时，工艺内部重复水利用率已达97%以上，单位产品耗水量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，难以通过加大再生水利用再进一步提升重复水利用率。再生水因水质原因，钙离子、盐分通常较高，对制浆造纸工艺存在影响，不能直接利用于制浆造纸，因此建议删除制浆造纸。
二、第七条【建设管理】再生水利用设施建设项目的设计、施工、监理和运营，必须由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承担，并严格执行国家和本市有关技术标准和规范。
建议：删除运营单位应当由资质单位承担的规定。
理由：《城市供水条例》、《天津市再生水利用管理办法》（津水规范〔2020〕2号）均未要求运营单位应当由资质单位承担。尤其是企业自建自行利用的再生水利用设施，一般都由企业自主运营。
三、第十七条【计量管理】用于贸易结算的水表、流量计，再生水运营单位应当向法定计量检定机构申请计量检定。未经检定或者检定不合格的水表、流量计，不得安装使用。
建议：表述改为“用于贸易结算的水表、流量计，再生水运营单位应当向法定计量检定机构申请计量检定或校准，未经检定、校准或者检定、校准不合格的水表、流量计，不得安装使用。”
理由：根据《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调整实施强制管理的计量器具目录的公告从2020第42号》，只要求DN15-DN50的水表、DN300以下的流量计需要检定，其余可进行校准。本条款建议咨询市场监管部门或计量机构获取权威解答。
	1、 采纳。对第六条条文删除对高耗水项目的相关要求表述。
2、 采纳。根据《城市供水条例》（2020年3月27日修正版）第十六条“城市供水工程的设计、施工，应当委托持有相应资质证书的设计、施工单位承担，并遵守国家有关技术标准和规范”，及参考《天津市再生水利用管理办法》（津水规范〔2020〕2号）第九条“再生水利用设施建设项目的设计、施工和监理，必须由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承担，并严格执行国家和本市有关技术标准和规范”，未界定再生水项目运营必须由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承担。因此，本条删除“运营”二字。
3、 采纳。修改为“再生水运营单位应当对纳入《实施强制管理的计量器具目录》强制检定范围的水表、流量计，定期向法定计量检定机构申请强制检定，未经强制检定或检定不合格，不得安装使用”。因原文条款有作删减，条目往前调整，原第十七条修改为第十六条。



表二 公开征求意见采纳情况
	序号
	反馈情况
	网址链接

	1
	2025年10月11日至10月23日，我局在东莞市水务局公众网公开征求《东莞市再生水利用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意见，未收到社会公众反馈建议
	http://dgwater.dg.gov.cn/sqmy/myzj/content/post_4445383.html




